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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五峰鄉民代表會第 22屆第 5次定期會會議紀錄 

第一次會議  

時  間：中華民國 114年 5月 19 日上午 9 時 30分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代表：秋美玉、陳立達、林立峰、彭武藏、趙春玉、秋智勇、彭雅各。          

列席人員： 

鄉 公 所:鄉長秋維書、秘書羅詩偉、民政課課長朱巧文、建設課課長 

          曾國龍、文化觀光課課長謝麗兒、農業經濟課課長黃永生、 

          主計室主任彭維增、人事室主任姚朋璿、幼兒園代理園長陳

瑪拉。           

代 表 會:秘書戴玉蘭。 

請假人員:無。 

大會主席：主席秋美玉                         紀  錄：曾靜嫻 

壹、 查報出席人數: 

戴秘書玉蘭: 

    大會主席秋主席、陳副主席及各位代表，公所秋鄉長、羅秘

書、公所各一級主管及本會同仁大家早安，今天是本會第二十二

屆第五次定期會，應出席代表七人，已出席代表七人，已達法定

開會人數，請主席宣布開會。 

秋主席美玉: 

    開議。 

貳、會議典禮（行禮如儀）。 

    主席、鄉長致詞(另錄)。 

參、 秘書宣讀議事日程(如附件 1)。 

經全數代表同意變更部分議程，如下: 

一、 原定 5 月 19日鄉長施政總報告異動至 5 月 20日。 

二、 原定 5 月 28日審議本鄉 113年度總決算案，變更為審議甲

16案-新竹縣五峰鄉公所鄉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草案及甲 18

案-新竹縣五峰鄉重陽節敬老禮金自治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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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肆、代表席次:均同意照原席次。 

    1號席：主席秋美玉、2號席：副主席陳立達 

    3號席：代表林立峰、5號席：代表彭武藏 

    6號席：代表趙春玉、7號席：代表秋智勇 

    8號席：代表彭雅各 

伍、上次會議議決案執行情形（如附件 2）。 

    主席裁示事項: 

    甲 2案 

    秋主席美玉: 

        請民政課於 6 月 20日前彙整鄉內各文健站每日之菜金及到站 

    人數並確認負責人的聯絡方式等資料送至代表會。 

陸、散會:上午 11時 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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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竹縣五峰鄉民代表會第 22屆第 5次定期會會議紀錄 

第二次會議 

時  間：中華民國 114年 5月 20 日上午 9 時 30分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代表：秋美玉、陳立達、林立峰、彭武藏、趙春玉、秋智勇、彭雅各。 

列席人員： 

鄉 公 所:鄉長秋維書、秘書羅詩偉、民政課課長朱巧文、建設課課長

曾國龍、文化觀光課課長謝麗兒、農業經濟課課長黃永生、

主計室主任彭維增、人事室主任姚朋璿、幼兒園代理園長陳

瑪拉。 

代 表 會:秘書戴玉蘭。 

請假人員:無。 

大會主席：主席秋美玉                           紀  錄：曾靜嫻 

壹、 查報出席人數: 

戴秘書玉蘭: 

    大會主席秋主席、陳副主席及各位代表，公所秋鄉長、羅秘

書、公所各一級主管以及本會同仁大家早安，今天是本會第二十

二屆第五次定期會第二會次，應出席代表七人，已出席代表七人，

已達法定開會人數，請主席宣告開議。 

秋主席美玉: 

    開議。 

貳、 鄉長施政總報告、鄉公所各單位主管工作報告 (另錄)。 

參、 散會:上午 11 時 0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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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竹縣五峰鄉民代表會第 22屆第 5次定期會會議紀錄 

第三次會議 

時  間：中華民國 114年 5月 21 日上午 9 時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代表：秋美玉、陳立達、林立峰、彭武藏、趙春玉、秋智勇、彭雅各。 

列席人員： 

鄉 公 所:鄉長秋維書、秘書羅詩偉、民政課課長朱巧文、建設課課長

曾國龍、文化觀光課課長謝麗兒、農業經濟課課長黃永生、

主計室主任彭維增、人事室主任姚朋璿、幼兒園代理園長陳

瑪拉。 

代 表 會:秘書戴玉蘭。 

請假人員:無。 

大會主席：主席秋美玉                           紀  錄：曾靜嫻 

戴秘書玉蘭報告: 

大會主席秋主席、陳副主席及各位代表，公所秋鄉長、羅秘書、公

所各一級主管及本會同仁大家早安，今天是本會第二十二屆第五次定期

會第三會次，請主席宣告開議。 

秋主席美玉: 

開議。 

壹、 質詢及答覆(另錄):  

一、 代表聯合質詢，質詢代表:彭代表雅各、趙代表春玉。 

二、 代表質詢:林代表立峰。 

貳、散會:上午 11時 5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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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五峰鄉民代表會第 22屆第 5次定期會會議紀錄 

第四次會議 

時  間：中華民國 114年 5月 22 日上午 9 時。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代表：秋美玉、陳立達、林立峰、彭武藏、趙春玉、秋智勇、彭雅各。 

列席人員： 

鄉 公 所:鄉長秋維書、秘書羅詩偉、民政課課長朱巧文、建設課課長

曾國龍、文化觀光課課長謝麗兒、農業經濟課課長黃永生、

主計室主任彭維增、人事室主任姚朋璿、幼兒園代理園長陳

瑪拉。 

代 表 會:秘書戴玉蘭。 

請假人員:無。 

大會主席：主席秋美玉                           紀  錄：曾靜嫻 

戴秘書玉蘭報告: 

    大會主席秋主席以及各位代表，公所秋鄉長、公所各一級主管及本

會同仁大家早安，今天是本會第二十二屆第五次定期會第四會次，請主

席宣告開議。 

秋主席美玉: 

    開議。 

壹、質詢及答覆:質詢代表秋代表智勇、彭代表武藏 (另錄)。 

貳、散會:上午 10時 5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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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五峰鄉民代表會第 22屆第 5次定期會會議紀錄 

第五次會議 

時  間：中華民國 114年 5月 23 日上午 9 時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代表：秋美玉、陳立達、林立峰、彭武藏、趙春玉、秋智勇、彭雅各。 

列席人員： 

鄉 公 所:鄉長秋維書、秘書羅詩偉、民政課課長朱巧文、建設課課長

曾國龍、文化觀光課課長謝麗兒、農業經濟課課長黃永生、

主計室主任彭維增、人事室主任姚朋璿、幼兒園代理園長陳

瑪拉。 

代 表 會:秘書戴玉蘭。 

請假人員:無。 

大會主席：主席秋美玉                           紀  錄：曾靜嫻 

戴秘書玉蘭報告: 

    大會主席秋主席、陳副主席，公所秋鄉長、羅秘書、公所各一級主

管及本會同仁大家早安，今天是本會第二十二屆第五次定期會第五會次，

請主席宣告開議。 

秋主席美玉: 

    開議。 

壹、質詢及答覆:質詢代表陳副主席立達、秋主席美玉 (另錄)。 

貳、散會:上午 11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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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五峰鄉民代表會第 22屆第 5次定期會會議紀錄 

第六次會議 

時  間：中華民國 114年 5月 26 日上午 9 時 30分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代表：秋美玉、陳立達、林立峰、彭武藏、趙春玉、秋智勇、彭雅各。 

列席人員： 

鄉 公 所:鄉長秋維書、秘書羅詩偉、民政課課長朱巧文、建設課課長

曾國龍、文化觀光課課長謝麗兒、農業經濟課課長黃永生、

主計室主任彭維增、人事室主任姚朋璿、幼兒園代理園長陳

瑪拉。 

代 表 會:秘書戴玉蘭。 

請假人員:無。 

大會主席：主席秋美玉                           紀  錄：曾靜嫻 

壹、 查報出席人數: 

戴秘書玉蘭: 

    大會主席秋主席、陳副主席及各位代表，公所秋鄉長、羅秘

書、公所各一級主管以及本會同仁大家早安，今天是本會第二十

二屆第五次定期會第六會次，應出席代表七人，已出席代表七人，

已達法定開會人數，請主席宣布開議。 

秋主席美玉: 

    開議。 

貳、審議本鄉 113年度總決算案(另錄)。 

參、散會:上午 10時 5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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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五峰鄉民代表會第 22屆第 5次定期會會議紀錄 

第七次會議 

時  間：中華民國 114年 5月 27 日上午 9 時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代表：秋美玉、陳立達、林立峰、彭武藏、趙春玉、秋智勇、彭雅各。 

列席人員： 

鄉 公 所:鄉長秋維書、秘書羅詩偉、民政課課長朱巧文、建設課課長

曾國龍、文化觀光課課長謝麗兒、農業經濟課課長黃永生、

主計室主任彭維增、人事室主任姚朋璿、幼兒園代理園長陳

瑪拉。 

代 表 會:秘書戴玉蘭。 

請假人員:無。 

大會主席：主席秋美玉                           紀  錄：曾靜嫻 

壹、 查報出席人數: 

戴秘書玉蘭: 

    大會主席秋主席、陳副主席及各位代表，公所羅秘書、公所

各一級主管以及本會同仁大家早安，今天是本會第二十二屆第五

次定期會第七會次，應出席代表七人，已出席代表七人，已達法

定開會人數，請主席宣告開議。 

秋主席美玉: 

    開議。 

貳、審議甲 1案:本鄉 113年度總決算，照案通過(另錄)。 

參、散會:上午 11時 2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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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五峰鄉民代表會第 22屆第 5次定期會會議紀錄 

第八次會議 

時  間：中華民國 114年 5月 28 日上午 9 時 30分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代表：秋美玉、陳立達、林立峰、彭武藏、趙春玉、秋智勇、彭雅各。 

列席人員： 

鄉 公 所:鄉長秋維書、秘書羅詩偉、民政課課長朱巧文、建設課課長

曾國龍、文化觀光課課長謝麗兒、農業經濟課課長黃永生、

主計室主任彭維增、人事室主任姚朋璿、幼兒園代理園長陳

瑪拉。 

代 表 會:秘書戴玉蘭。 

請假人員:無。 

大會主席：主席秋美玉                           紀  錄：曾靜嫻 

壹、 查報出席人數: 

戴秘書玉蘭: 

    大會主席秋主席、陳副主席及各位代表，公所秋鄉長、羅秘

書、公所各一級主管及本會同仁大家早安，今天是本會第二十二

屆第五次定期會第八會次，應出席代表七人，已出席代表七人，

已達法定開會人數，請主席宣告開議。 

秋主席美玉: 

    開議。 

貳、 審議提案(如附件 3): 

一、 甲 16案撤案，附帶決議:請鄉公所於擬訂計畫前先到代表會專

案報告。 

二、 甲 18案:修正部分如下: 

(一) 第六條:申請期間為當年度農曆八月一日至農曆九月三十日，

修正為申請期間為當年度國曆八月一日至國曆九月三十日。 

(二) 第七條:發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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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滿六十五歲至八十九歲之發放對象:採指定金融帳戶轉帳匯

款，修正為滿六十五歲至八十四歲之發放對象:採指定金融

帳戶轉帳匯款。 

二、年滿九十歲(含)以上發放對象…略，修正為年滿八十五歲

(含)以上發放對象…略。 

三、由本所民政課至少於發放時間前…略，刪除「至少」二個

字。   

參、散會:上午 10時 5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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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五峰鄉民代表會第 22屆第 5次定期會會議紀錄 

第九次會議 

時  間：中華民國 114年 5月 29 日上午 9 時 30分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代表：秋美玉、陳立達、林立峰、彭武藏、趙春玉、秋智勇、彭雅各。 

列席人員： 

鄉 公 所:鄉長秋維書、秘書羅詩偉、民政課課長朱巧文、建設課課長

曾國龍、文化觀光課課長謝麗兒、農業經濟課課長黃永生、

主計室主任彭維增、人事室主任姚朋璿、幼兒園代理園長陳

瑪拉。 

代 表 會:秘書戴玉蘭。 

請假人員:無。 

大會主席：主席秋美玉                           紀  錄：曾靜嫻 

壹、 查報出席人數: 

戴秘書玉蘭: 

    大會主席秋主席、陳副主席及各位代表，公所秋鄉長、羅秘

書、公所各一級主管及本會同仁大家早安，今天是本會第二十二

屆第五次定期會第九會次，應出席代表七人，已出席代表七人，

已達法定開會人數，請主席宣告開議。 

秋主席美玉: 

    開議。 

貳、 審議提案(如附件 3): 

一、 甲 18案第三讀會:修正部分如下: 

(一) 396頁:總說明第六項申請期間為當年度農曆八月一日至農曆

九月三十日，修正為申請期間為當年度國曆八月一日至國曆

九月三十日。 

(二)400頁:  

   1、第六條:農曆八月一日至農曆九月三十日，修正為國曆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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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日至國曆九月三十日。 

        2、第七條:發放方式: 

   (1)滿六十五歲至八十九歲之發放對象:採指定金融帳戶轉帳

匯款，修正為滿六十五歲至八十四歲之發放對象:採指定

金融帳戶轉帳匯款。 

   (2)年滿九十歲(含)以上發放對象…略，修正為年滿八十五歲

(含)以上發放對象…略。 

    (3) 由本所民政課至少於發放時間前…略，刪除「至少」二

個字。 

決議:代表全數同意通過。     

二、審議鄉公所提案甲 2 至甲 15 案、甲 17案，代表全數同意通過。      

參、散會:上午 11時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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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五峰鄉民代表會第 22屆第 4次定期會會議紀錄 

第十次會議 

時  間：中華民國 114年 6月 2 日上午 9 時 30分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代表：秋美玉、陳立達、林立峰、彭武藏、趙春玉、秋智勇、彭雅各。 

列席人員： 

鄉 公 所:鄉長秋維書、秘書羅詩偉、民政課課長朱巧文、建設課課長

曾國龍、文化觀光課課長謝麗兒、農業經濟課課長黃永生、

主計室主任彭維增、人事室主任姚朋璿、幼兒園代理園長陳

瑪拉。 

代 表 會:秘書戴玉蘭。 

請假人員:無。 

大會主席：主席秋美玉                           紀  錄：曾靜嫻 

壹、 查報出席人數: 

戴秘書玉蘭: 

    大會主席秋主席、陳副主席及各位代表，公所秋鄉長、羅秘

書、公所各一級主管及本會同仁大家早安，今天是本會第二十二

屆第五次定期會第十會次，應出席代表七人，已出席代表七人，

已達法定開會人數，請主席宣告開議。 

秋主席美玉: 

    開議。 

貳、審議提案:乙 1案至乙 7案代表全數同意通過(如附件 4)。     

參、臨時動議:無。 

肆、閉會致詞(另錄)。 

伍、散會:上午 10時 2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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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竹縣五峰鄉民代表會第 22屆第 5次定期大會議事日程表 

月 日 星期 會次 時間 上午 8時 30分至 12時 時間 下午 13時 30分至 16時 

5 19 一 1 

一、代表報到 

二、大會典禮 

三、報告上次會議議決案執行情形 

四、鄉長施政總報告 

5 20 二 2 鄉公所各單位主管工作報告 

5 21 三 3 質詢及答覆（一） 

5 22 四 4 質詢及答覆（二） 

5 23 五 5 質詢及答覆（三） 

5 24 六  停會（例假日）  

5 25 日  停會（例假日） 

5 26 一 6 審議本鄉 113年度總決算案 

5 27 二 7 審議本鄉 113年度總決算案 

5 28 三 8 審議本鄉 113年度總決算案 

5 29 四 9 審議提案 

6 2 一 10 
一、審議提案 
二、臨時動議 

三、大會閉幕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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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五峰鄉民代表會第 22屆第 5次定期大會變更議事日程表 

月 日 星期 會次 時間 上午8時30分至12時 時間 下午13時30分至16時 

5 19 一 1 

一、代表報到 

二、大會典禮 

三、報告上次會議議決案執行情形 

5 20 二 2 
一、鄉長施政總報告 

二、鄉公所各單位主管工作報告 

5 21 三 3 質詢及答覆（一） 

5 22 四 4 質詢及答覆（二） 

5 23 五 5 質詢及答覆（三） 

5 24 六  停會（例假日）  

5 25 日  停會（例假日） 

5 26 一 6 審議本鄉 113年度總決算案 

5 27 二 7 審議本鄉 113年度總決算案 

5 28 三 8 

一、 審議新竹縣五峰鄉公所鄉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

草案（第一、二讀會）。 

二、 審議新竹縣五峰鄉重陽節敬老禮金自治條例部

分條文修正草案（第一、二讀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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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9 四 9 

一、 審議新竹縣五峰鄉公所鄉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

草案（第三讀會）。 

二、 審議新竹縣五峰鄉重陽節敬老禮金自治條例部

分條文修正草案（第三讀會）。 

三、審議提案 

6 2 一 10 

二、審議提案 

二、臨時動議 

三、大會閉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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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五峰鄉民代表會第 22屆第 11次臨時會議案 

編號 類別 提案人 案由 執行情形 

甲1 民政 秋維書 

有關原住民族委員會

核定補助「114年度前

瞻基礎建設推動人力

計畫」專案人力 1名，

惠請貴會同意墊付先

行支用，請審議。 

一、本所於 114年 1月 22日
辦理面試，114 年 2 月    

12日正式進用專案人力

朱懷軒 1 名。 
二、專管目前已投入文健站

業務執行工作 ，包含協

助資料蒐整、鄉內文健站
訪視、友善設施計畫推動

進度追蹤及行政支援等

工作。 

甲2 民政 秋維書 

有關原住民族委員會

核定補助辦理「推展原

住民族長期照顧-文化

健康站實施計畫」花園

文化健康站，惠請貴會

同意墊付先行支用，請

審議。 

一、本所依原住民族委員會

核定補助經費及計畫持

續辦理中。 
文健站定期辦理以下服務項

目： 

(一) 簡易健康照顧服 
         務。 

(二) 延緩老化失能活 

         動。 
(三) 營養餐飲服務。 

(四) 電話問安及居家 

         關懷服務。 
(五) 生活與照顧諮詢 

         服務。 

(六) 量能提升服務。 

(七)運用志工及連結、 

        轉介服務。 

二、114年 1月到 4月花園文
健站長者平均到站率

68.025%。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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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五峰鄉民代表會第 22屆第 11次臨時會議案 

編號 類別 提案人 案由 執行情形 

甲3 民政 秋維書 

有關本鄉辦理「114年

度獨居老人、低收入戶

及中低收入戶愛心圍

爐活動」一案，惠請貴

會同意墊付先行支

用，請審議。 

本所已於 114年 1月 21日辦

理 114年度獨居老人及低收

入戶、中低收入戶愛心圍爐

活動完成，共 300 人參加。 

甲4 農經 秋維書 

有關 113年「1027震

災及康芮颱風公共設
施復建工程」案，惠請

貴會同意墊付，請審

議。 

一、本案係核定五件共 780

萬 1,000元復建工程。 

二、本案已於 114 年 3 月 15

日完成委託勞務 (114

年度開口設計及監造廠

商)工作。 

三、會同各管委(主委或委

員)領勘設計中，預計 5

月底完成設計預算書圖

並預計 6 月初辦理招標

作業。 

甲5 農經 秋維書 

有關「114年度原住民

族土地古道、文化遺址

及環境永續維護計畫」

案，惠請貴會同意墊付

先行支用，請審議。 

一、本案核定經費 357 萬

8,106元 並已按執行計

畫辦理。 

二、目前執行(計畫)進度截

至 4月底已達: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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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五峰鄉民代表會第 22屆第 11次臨時會議案 

編號 類別 提案人 案由 執行情形 

甲6 農經 秋維書 

有關 114年度「無自來

水地區供水改善計畫

第五期」－「簡易自來

水工程」案，惠請貴會

同意墊付，請審議。 

一、本案係「 竹林簡易自來

水工程補助  458 萬

9,000 元」、「花園簡易

自來水工程補助 1,265

萬 4,000 元」二案計畫

工程經費。 

二、本案 114年 3月 15日完

成委託勞務 (114 年度

開口設計及監造廠商)

工作。 

三、刻正會同竹林及花園地

區之管委會 (主委或委

員)領勘設計中，預計 6

月初完成並 6 月底辦理

招標作業。 

甲7 農經 秋維書 

有關「114年度原住民

族地區簡易自來水系

統營運計畫」案，惠請

貴會同意墊付，請審

議。 

一、本案 114 年度營運計畫

經費核定計新台幣 988

萬元整。 

二、本所已於 114 年 4 月 29

日召開營運計畫執行工

作會議。 

三、本課刻正辦理招標作業， 

預計 5 月中上網並預計

6月初完成發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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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五峰鄉民代表會第 22屆第 11次臨時會議案 

編號 類別 提案人 案由 執行情形 

甲8 農經 秋維書 

有關「114年度原住民

族土地規劃與管理經

營實施計畫－原住民

保留地權利回復計畫」

一案，惠請貴會同意墊

付以利核銷，請審議。 

一、本案核定經費56萬0,531

元並已按執行計畫辦

理。 

二、目前執行(計畫)進度截

至 4月底已達:28.9％。 

甲9 建設 秋維書 

有關「114年度五峰鄉

部落聯絡道路養護工

程」案，惠請貴會同意
墊付先行支用，請審

議。 

一、3月 5日委託顧問公司設

計監造。 

二、4月 1日簽辦工程招標作

業。 

三、定 5 月 1 日辦理第 1 次

開標作業。 

四、預計 5月 20 日前決標、  

6 月 30 日前完成現地勘

五、查作業、11 月 30日

前竣工。 

甲10 建設 秋維書 

有關「113年災害搶修

工程」案，惠請貴會同

意墊付先行支用，請審

議。 

一、搶修工程全數完成。 

二、3 月 18 日辦理經費動支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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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五峰鄉民代表會第 22屆第 11次臨時會議案 

編號 類別 提案人 案由 執行情形 

甲11 建設 秋維書 

有關「114年度縣、鄉

道路坑洞修補暨路容

除草工程」案，惠請貴

會同意墊付先行支

用，請審議。 

一、1 月 13 日簽辦勞務招標

作業。 

二、2月 18日開標。 

三、3月 7 日決標。 

四、3 月 15 日開工，預計執

行 5 次除草至 12 月 10

日前竣工。 

甲12 建設 秋維書 

有關「竹 67 線 10.2K
災害復建工程」案，惠

請貴會同意墊付先行

支用，請審議。 

一、3 月 10 日委託顧問公司

設計監造。 

二、4 月 15 日委託開口契約

廠商執行。 

三、4 月 24 日開工、預計 7

月 30日前竣工。 

乙1 農經 趙春玉 

大隘村茅圃道路 2.5K
右側支線農路，建請鄉

公所鋪設水泥路面(長

約 100 公尺、寬 2 公
尺)，以利當地民眾出

入及農民載運農作物。 

一、本案經 5/02日前往現勘

完成，係為茅圃往涼山

道路 1.5K 處之支線道

路。 

二、本案係為 3 戶人家必經

通路，轉由公所小型工

程經費項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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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五峰鄉民代表會第 22屆第 11次臨時會議案 

編號 類別 提案人 案由 執行情形 

乙2 
文化

觀光 
彭雅各 

為培育五峰鄉學子有

志成為公務機關之服

務人才，建請五峰鄉公

所編列預算或向上申

請補助相關經費，於五

峰鄉內成立本鄉公務

高、普考(原民特考)

專班授課，讓五峰鄉未

來有更多公務人員。 

本所 114 年 3 月 7 日五鄉文

觀字1143400074號函請各村

辦公處協助調查鄉民國家考

試意願。 

乙3 農經 秋智勇 

桃山村 18 鄰農路龜裂

損壞，建請鄉公所提報

改善計畫鋪設水泥路
面，以利當地民眾出入

及農民載運農作物。 

一、本案預計於 114 年 5 月

12日(一)辦理現勘。 

二、俟現勘結果研議辦理。 

乙4 民政 秋智勇 

民眾反映本鄉桃山村

第五公墓(石鹿公墓)
迴轉道狹窄有安全疑

慮，建請鄉公所改善。 

一、114年 4月 8 日本所會同

相關單位場勘。 

二、後續已委請顧問公司辦

理改善工程規劃作業，  

本所刻正簽核辦理中。 

乙5 農經 陳立達 

五峰鄉竹林村竹 63 線

支線農路改善一案，建

請鄉公所安排會勘，於

該路段鋪設水泥路

面，以維民眾通行安
全。 

一、本案已於 114 年 2 月 19

日現勘完成。 

二、已完成編製計畫經費於

114年 4月 21日陳報縣

府辦理，俟縣府排勘後

續追蹤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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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五峰鄉民代表會第 22屆第 11次臨時會議案 

編號 類別 提案人 案由 執行情形 

乙6 建設 秋美玉 

雲山替代道路南段鋪

面損壞不堪，建請鄉公

所鋪設水泥路面，以利

當地民眾出入及農民

載運農作物。 

一、3 月 17 日會同村長及代

表會召開原民會特色道

路提案會議。 

二、3 月 26 日辦理道路改善

需求會勘。 

三、預計 4 月 30 日前完成規

劃提案簽辦送縣府核轉

原民會申請改善經費。 

乙7 農經 秋美玉 

本鄉親雲農路路面下

陷、擋土牆外翻，建請

鄉公所安排會勘並改
善，以確保用路人安

全。 

一、本案預計於 114 年 5 月

12日(一)辦理現勘。 

二、俟現勘結果研議辦理。 

乙8 
文化

觀光 
秋美玉 

本鄉桃山村清泉 7 鄰

(三叉路口 )環境雜

亂，建請鄉公所協助改
善，以提升本鄉觀光遊

憩品質。 

一、114年 3月 5日 (星期三)

上午 9時 30分第一次現

勘，至現場拍照及記錄。 

二、114 年 3 月 17 日 (星期

一)下午 14時 30分第二

次現勘，會同地政指界

髒亂點土地為桃山段

280-3 地號，經聯繫地

主因工作無法前來。 

三、114 年 3 月 21 日 (星期

五)上午 10 時第三次現

勘，因地主戴順和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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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五峰鄉民代表會第 22屆第 11次臨時會議案 

編號 類別 提案人 案由 執行情形 

    

 作無法前來，故與其子

戴思凱進行協調，並協

助轉知其父。 

四、本所 114年 3月 21日五

鄉文觀字第 1143400098

號函函請地主應依廢清

法規定由土地所有人自

行清除，廢棄地上物 2

座非屬一般廢棄物範

疇，經外觀判斷廢棄前

為供營利使用(廁所、檳

榔攤)，亦應由所有人自

行清除。 

丁1 建設 彭武藏 

天主堂籃球場鋪面破

損，建請鄉公所提報計

畫(含專業施作工法)

爭取經費改善。 

4 月 11 日會同議員現勘時，

現地已由教會募款改善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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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五峰鄉民代表會第 22屆第 11次臨時會議案 

編號 類別 提案人 案由 執行情形 

丁2 建設 彭武藏 

聯絡道路 3 號之路面

多處坑洞、不平整，建

請鄉公所提報計畫爭

取經費改善，以利觀

光。 

一、2 月 21日辦理現勘作業。 

二、3月 7 日完成規劃提案。 

三、3 月 11 日簽辦提案行文

縣府申請改善經費。 

丁3 建設 林立峰 

大隘村第 9鄰，天主堂

旁通往和平部落的道

路(往蔣文正宅)截水

溝破損，建請鄉公所改

善。 

一、3 月 17日辦理現勘作業。 

二、3 月 20 日完成需求評估

改以小型工程辦理。 

三、4 月 16 日簽辦採購作業

預計 5 月 30 日前竣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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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五峰鄉民代表會第 22屆第 5次定期會議案 

類別 
財政 

主計類 
編號 甲 1 提案人 鄉長 秋維書 

案由 有關本鄉 113年度總決算案，請審議公決。 

理由 
一、依據地方制度法第 42條規定辦理。 

二、本鄉 113年度總決算案，業經編竣如另冊。 

辦法 
敬請大會審議，俟通過後送新竹縣政府及審計部臺灣省新

竹縣審計室核備並公告。 

審查 

意見 

 

大會 

議決 

照案通過。 

                      本案於 114年 5月 27日第 22屆第 5次定期會 

                          第 7次會議議決通過。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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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五峰鄉民代表會第 22屆第 5次定期會議案 

類別 建設 編號 甲 2 提案人 鄉長 秋維書 

案由 
有關「五峰鄉路燈新設計畫台電線路設置費」，會請貴會同

意墊付先行支用，請審議。 

理由 

一、依據台電線路設置費繳費單等 75張單據辦理。 

二、墊付案提案依據: 

    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44點第 4款。 

三、 經費來源: 

    本所自籌 41萬 1820元。 

四、待轉正預算年度及科目: 

    114年第一次追加減預算-交通支出-一般建築及設備 

    -道路橋樑工程-設備及投資。 

五、 詳請參閱附件。 

辦法 
惠請貴會准予墊付，俟後續預算案納入籌編，再行帳務轉

正。 

審查 

意見 

 

大會 

議決 

照案通過。 

                      本案於 114年 5月 29日第 22屆第 5次定期會 

                          第 9次會議議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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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五峰鄉民代表會第 22屆第 5次定期會議案 

類別 建設 編號 甲 3 提案人 鄉長 秋維書 

案由 
有關「災害搶修及復建工程」案等 6 件，惠請貴會同意墊

付先行支用，請審議。 

理由 

一、 依據新竹縣政府 114.3.18府原工字第 1145410393號

函等 6件辦理。 

二、 墊付案提案依據： 

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44點第 4款。 

三、 經費來源： 

新竹縣政府補助 3486萬 9689元。 

    本所自籌 43萬 8266元。 

        共計 3530萬 7955元。 

四、 待轉正預算年度及科目： 

114年第一次追加減預算-交通支出-一般建築及設備

-道路橋樑工程-設備及投資。 

五、詳請參閱附件。 

辦法 
惠請貴會准予墊付，俟後續預算案納入籌編，再行帳務轉

正。 

審查 

意見 

 

大會 

議決 

照案通過。 

 

                      本案於 114年 5月 29日第 22屆第 5次定期會 

                          第 9次會議議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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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五峰鄉民代表會第 22屆第 5次定期會議案 

類別 建設 編號 甲 4 提案人 鄉長 秋維書 

案由 
有關「大隘村基礎設施新設工程」等 4 案，惠請貴會同意

墊付先行支用，請審議。 

理由 

一、 依據新竹縣政府 114年 3月 3日府原工字第

1145450799 號函辦理。 

二、 墊付案提案依據： 

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44點第 4款。 

三、 經費來源： 

(一)「祭場道路擋土牆新設工程」及「祭場道路路燈

新設計畫」2案  

              新竹縣政府補助 94萬 5000元。 

                    本所自籌 40萬 5000元。 

                        共計 135萬元。 

(二) 「大隘村 14鄰水塔新設工程」 

               新竹縣政府補助 13萬 2286元。 

                      本所自籌 5萬 6694元。 

                     共計 18萬 8980元。 

(三)「大隘村祭場道路 0.8K改善工程」 

               新竹縣政府補助 59萬 8500元。 

                     本所自籌 25萬 6500元。 

                    共計 85萬 5000元。 

(四)總上所述 新竹縣政府補助 167萬 5786元。 

                  本所自籌 71萬 8194元。 

                     共計 239萬 39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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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待轉正預算年度及科目： 

114年第一次追加減預算-交通支出-一般建築及設備

-道路橋樑工程-設備及投資。 

五、詳請參閱附件。 

辦法 
惠請貴會准予墊付，俟後續預算案納入籌編，再行帳務轉

正。 

審查 

意見 

 

大會 

議決 

照案通過。 

 

                      本案於 114年 5月 29日第 22屆第 5次定期會 

                          第 9次會議議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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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五峰鄉民代表會第 22屆第 5次定期會議案 

類別 建設 編號 甲 5 提案人 鄉長 秋維書 

案由 
有關「桃山村 2、3鄰基礎設施改善工程」案，惠請貴會同

意墊付先行支用，請審議。 

理由 

一、 依據新竹縣政府 114.4.22府原工字第 1145410638號

函辦理。 

二、 墊付案提案依據： 

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44點第 4款。 

三、 經費來源： 

         新竹縣政府補助 73萬 5280元。 

               本所自籌 31萬 5120元。 

                  共計 105萬 0400元。 

四、 待轉正預算年度及科目： 

114年第一次追加減預算-交通支出-一般建築及設備

-道路橋樑工程-設備及投資。 

五、詳請參閱附件。 

辦法 
惠請貴會准予墊付，俟後續預算案納入籌編，再行帳務轉

正。 

審查 

意見 

 

大會 

議決 

照案通過。 

                      本案於 114年 5月 29日第 22屆第 5次定期會 

                          第 9次會議議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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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五峰鄉民代表會第 22屆第 5次定期會議案 

類別 
文化 

觀光 
編號 甲 6 提案人 鄉長 秋維書 

案由 
有關新竹縣政府環境保護局辦理「113 年度新竹縣環境清

潔維護考核作業計畫」本所考核成績為第三組第二名獲獎

勵金 10萬元，惠請貴會同意墊付先行支用，請審議。 

理由 

一、 依據新竹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114年 2月 5日環廢字第

1143500218 號函。 

二、 墊付案提案依據： 

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44點第 4款。 

三、 經費來源： 

新竹縣政府環境保護局補助 10萬元。 

    共計 10萬元。 

四、 待轉正預算年度及科目： 

114年第一次追加減預算-環保業務-環保業務-業務

費-一般事務費。 

五、詳請參閱附件。 

辦法 
惠請貴會准予墊付，俟後續預算案納入籌編，再行帳務轉

正。 

審查 

意見 

 

大會 

議決 

照案通過。 

                      本案於 114年 5月 29日第 22屆第 5次定期會 

                          第 9次會議議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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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五峰鄉民代表會第 22屆第 5次定期會議案 

類別 
文化 

觀光 
編號 甲 7 提案人 鄉長 秋維書 

案由 
有關新竹縣政府環境保護局辦理「113 年度源頭減量及資

源回收工作績效考核初核計畫」本所考核成績為特優獲獎

勵金 18萬元，惠請貴會同意墊付先行支用，請審議。 

理由 

一、 依據新竹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114年 2月 18日環管字

第 1144200072 號函。 

二、 墊付案提案依據： 

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44點第 4款。 

三、 經費來源： 

新竹縣政府環境保護局補助 18萬元。 

    共計 18萬元。 

四、 待轉正預算年度及科目： 

114年第一次追加減預算-環保業務-環保業務-業務

費-一般事務費。 

五、詳請參閱附件。 

辦法 
惠請貴會准予墊付，俟後續預算案納入籌編，再行帳務轉

正。 

審查 

意見 

 

大會 

議決 

照案通過。 

                      本案於 114年 5月 29日第 22屆第 5次定期會 

                          第 9次會議議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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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五峰鄉民代表會第 22屆第 5次定期會議案 

類別 
文化 

觀光 
編號 甲 8 提案人 鄉長 秋維書 

案由 

有關新竹縣政府文化局辦理「教育部 114年補助公共圖書

館多元閱讀推廣計畫」(經常門)案，惠請貴會同意墊付先

行支用，請審議。 

理由 

一、 依據新竹縣政府文化局 114年 3 月 27日文圖字第

1143600172 號函。 

二、 墊付案提案依據： 

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44點第 4款。 

三、 經費來源： 

新竹縣政府補助新台幣 2 萬 1,000元整。 

本所分攤款新台幣 9,000元整 

共計 3萬元整。 

四、 待轉正預算年度及科目： 

114年第一次追加減預算-一般行政-圖書管理-業務

費-一般事務費。 

五、詳請參閱附件。 

辦法 
惠請貴會准予墊付，俟後續預算案納入籌編，再行帳務轉

正。 

審查 

意見 

 

大會 

議決 

照案通過。 

                      本案於 114年 5月 29日第 22屆第 5次定期會 

                          第 9次會議議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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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五峰鄉民代表會第 22屆第 5次定期會議案 

類別 
文化 

觀光 
編號 甲 9 提案人 鄉長 秋維書 

案由 
有關原住民族委員會核定補助「114年度促進原住民族地

區就業計畫」案，惠請貴會同意墊付先行支用，請審議。 

理由 

一、 依據新竹縣政府 114年 3月 25日府原行字第

1145410717 號函。 

二、 墊付案提案依據： 

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44點第 4款。 

三、 經費來源： 

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新台幣 18 萬 4,665元整。 

共計新台幣 18 萬 4,665元整。 

四、 待轉正預算年度及科目： 

114年第一次追加減預算-社區發展–社區維護-業務

費-一般事務費。 

五、詳請參閱附件。 

辦法 
惠請貴會准予墊付，俟後續預算案納入籌編，再行帳務轉

正。 

審查 

意見 

 

大會 

議決 

照案通過。 

                      本案於 114年 5月 29日第 22屆第 5次定期會 

                          第 9次會議議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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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五峰鄉民代表會第 22屆第 5次定期會議案 

類別 
文化 

觀光 
編號 甲 10 提案人 鄉長 秋維書 

案由 
有關新竹縣政府辦理「114年度原住民族青年暑期工讀計

畫」案，惠請貴會同意墊付先行支用，請審議。 

理由 

一、 依據新竹縣政府 114年 02月 18日府原行字第

1145410413 號函。 

二、 墊付案提案依據： 

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44點第 4款。 

三、 經費來源： 

新竹縣政府補助新台幣 58 萬 5,440元整。 

共計新台幣 58 萬 5,440元整。 

四、 待轉正預算年度及科目： 

114年第一次追加減預算-文化藝術-文化藝術-業務

費-一般事務費。 

五、詳請參閱附件。 

辦法 
惠請貴會准予墊付，俟後續預算案納入籌編，再行帳務轉

正。 

審查 

意見 

 

大會 

議決 

照案通過。 

                      本案於 114年 5月 29日第 22屆第 5次定期會 

                          第 9次會議議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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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五峰鄉民代表會第 22屆第 5次定期會議案 

類別 
文化 

觀光 
編號 甲 11 提案人 鄉長 秋維書 

案由 
有關新竹縣政府辦理「114年度原住民族語言推廣人員設

置補助計畫」案，惠請貴會同意墊付先行支用，請審議。 

理由 

一、 依據新竹縣政府 114年 04月 29日府原行字第

1145411026 號函。 

二、 墊付案提案依據： 

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44點第 4款。 

三、 經費來源： 

新竹縣政府補助新台幣 172萬元整。 

共計新台幣 172萬元整。 

四、 待轉正預算年度及科目： 

114年第一次追加減預算-文化藝術-文化藝術-業務

費-一般事務費。 

五、詳請參閱附件。 

辦法 
惠請貴會准予墊付，俟後續預算案納入籌編，再行帳務轉

正。 

審查 

意見 

 

大會 

議決 

照案通過。 

                      本案於 114年 5月 29日第 22屆第 5次定期會 

                          第 9次會議議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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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五峰鄉民代表會第 22屆第 5次定期會議案 

類別 農經 編號 甲 12 提案人 鄉長 秋維書 

案由 
有關「114 年農地入侵紅火蟻防治計畫」一案，惠請貴會

同意墊付先行支用，請審議。 

理由 

一、依據新竹縣政府 114年 2月 7日府農糧字第 1134017786

號函辦理。 

二、墊付案提案依據：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44點第   

    4款。 

三、經費來源：新竹縣政府補助 10,800元整。 

四、待轉正預算年度及科目： 114 年第一次追加減預算-

農業支出-農業推廣業務-業務費。 

五、詳請參閱附件。 

辦法 
惠請貴會准予墊付，俟後續預算案納入籌編，再行帳務轉

正。 

審查 

意見 

 

大會 

議決 

照案通過。 

                      本案於 114年 5月 29日第 22屆第 5次定期會 

                          第 9次會議議決通過。 

 

 

 

 



39 

 

新竹縣五峰鄉民代表會第 22屆第 5次定期會議案 

類別 農經 編號 甲 13 提案人 鄉長 秋維書 

案由 
有關「114 年度農業產銷班組織輔導計畫」一案，惠請貴

會同意墊付先行支用，請審議。 

理由 

一、依據新竹縣政府 114 年 3 月 31 日府農糧字第

1140343318B 號函及農業部農糧署 114 年 3 月 10 日農

糧企字第 1141108324 號函辦理。 

二、墊付案提案依據：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44點第   

    4款。 

三、經費來源：農業部農糧署補助 20,000元整。 

四、待轉正預算年度及科目： 114 年第一次追加減預算-

農業支出-農業推廣業務-業務費。 

五、詳請參閱附件。 

辦法 
惠請貴會准予墊付，俟後續預算案納入籌編，再行帳務轉

正。 

審查 

意見 

 

大會 

議決 

照案通過。 

                      本案於 114年 5月 29日第 22屆第 5次定期會 

                          第 9次會議議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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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五峰鄉民代表會第 22屆第 5次定期會議案 

類別 農經 編號 甲 14 提案人 鄉長 秋維書 

案由 
有關五峰鄉緊急(開口)搶修工程案，惠請貴會同意墊付，

請審議。 

理由 

一、 依據新竹縣政府 114.2.17府產用字第 1140337718號

函暨經濟部 114年 2月 11日經授水字第 11460002170

號函辦理。 

二、 墊付案提案依據： 

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44點第 4款。 

三、 經費名稱及來源： 

五峰鄉緊急(開口)搶修工程 630萬元整。 

經濟部補助合計 630萬元整 

四、 待轉正預算年度及科目： 

114年第一次追加減預算-一般建築及設備-充實農業

設備-設備及投資-公共建設及設施費。 

五、詳請參閱附件。 

辦法 
惠請貴會准予墊付，俟後續預算案納入籌編，再行帳務轉

正。 

審查 

意見 

 

大會 

議決 

照案通過。 

                      本案於 114年 5月 29日第 22屆第 5次定期會 

                          第 9次會議議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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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五峰鄉民代表會第 22屆第 5次定期會議案 

類別 農經 編號 甲 15 提案人 鄉長 秋維書 

案由 

有關「114年度原住民族土地規劃與管理經營實施計 

畫－原住民保留地權利回復計畫－複丈分割地籍整理計

畫」一案，惠請貴會同意墊付以利核銷，請審議。 

理由 

一、依據新竹縣政府 113 年 12 月 20 日府原工字第

1130403150 號函暨原住民族委員會 113 年 12 月 20 日

原民土字第 1130064972號函辦理。 

二、墊付案提案依據：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44點第   

    4款。 

三、經費來源：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 17,500元整。 

四、待轉正預算年度及科目： 114 年第一次追加減預算-

一般政務支出-民政支出-地政業務-業務費。 

五、詳請參閱附件。 

辦法 
惠請貴會准予墊付，俟後續預算案納入籌編，再行帳務轉

正。 

審查 

意見 

 

大會 

議決 

照案通過。 

                      本案於 114年 5月 29日第 22屆第 5次定期會 

                          第 9次會議議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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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五峰鄉民代表會第 22屆第 5次定期會議案 

類別 農經 編號 甲 16 提案人 鄉長 秋維書 

案由 

為提升本鄉自主財源、落實地方自治並促進地方經濟繁

榮，制訂本鄉「新竹縣五峰鄉公所鄉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

乙案，敬請審議。 

理由 

一、 依據新竹縣五峰鄉 113 年 10 月 04 日五鄉農經字第

1133700733 號簽案辦理。 

二、 依其地方特色及特殊資源，經營具有經濟價值之先事

業（如風景區、地方產業創生、納骨塔、部落市集等），

以促使地方發揮財源自立自主精神的地方經濟財政制

度，並落實本鄉鄉有財產之管理辦法，爰制定本鄉「新

竹縣五峰鄉公所鄉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 

三、 鄉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其內涵係可增加本鄉地方經濟

繁榮之發展，或增加本鄉稅賦及租金之成長，並提高

落實土地使用之彈性及增加觀光遊憩之興盛。 

四、 詳請參閱附件（新竹縣五鄉公所鄉有財產管理自治條

例初稿）。 

辦法 
惠請責會准予旨案制訂本鄉「新竹縣五峰鄉公所鄉有財產

管理自治條例」，俟後陳報新竹縣政府備查。 

審查 

意見 

 

大會 

議決 

撤案，附帶決議:請鄉公所於擬訂計畫前先到代表會專案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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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五峰鄉民代表會第 22屆第 5次定期會議案 

類別 民政 編號 甲 17 提案人 鄉長 秋維書 

案由 
有關「114 年度文化健康站綜合服務據點友善空間整建計

畫」，惠請貴會同意墊付先行之用，請審議。 

理由 

一、 依據 114年度文化健康站綜合服務據點友善空間整建

計畫辦理。 

二、 墊付案提案依據: 

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44點第 4款。 

三、經費來源: 

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新臺幣 231萬 4,700元。 

勒俄臘文健站購置設施設備:新臺幣 1萬 8,000元。 

竹林文健站購置設施設備:新臺幣 3萬 1,000元。 

清泉文健站購置設施設備:新臺幣 8,700元。 

茅圃文健站友善空間整建:新臺幣 200萬元。 

          購置設施設備:新臺幣 25萬 7,000元。 

四、待轉正預算年度及科目: 

114年第一次追加減預算-一般建築及設備-充實民政

設備-設備及投資-房屋建築及設備費。 

五、詳請參閱附件。 

辦法 
惠請貴會准予墊付，俟後續預算案納入籌編，再行帳務轉

正。 

審查 

意見 

 

大會 

議決 

照案通過。 

                      本案於 114年 5月 29日第 22屆第 5次定期會 

                          第 9次會議議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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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五峰鄉民代表會第 22屆第 5次定期會議案 

類別 民政 編號 甲 18 提案人 鄉長 秋維書 

案由 
有關本所「新竹縣五峰鄉重陽節敬老禮金自治條例」部分

條文修正草案一案，請審議。 

理由 

一、依據地方制度法第 25條規定辦理。 

二、現行旨揭自治條例之發放對象為設籍本鄉年滿七十歲

之鄉民，鑒於我國以老人為對象的相關法規中，多以 

六十五歲為劃分界限（例如：老人福利法第 2條），

茲為符合社會共識、宏揚敬老美德、增進老人福祉、

完善及落實老人權益保障，故擬修訂發放對象為設籍

本鄉年滿六十五歲之鄉民。 

三、修訂後本禮金發放對象及金額如下（年齡計算以當年

度重陽節當日為基準）： 

(一)年滿六十五歲至六十九歲者，新臺幣一千元整。 

(二)年滿七十歲至七十九歲者，新臺幣二千元整。 

(三)年滿八十歲至八十四歲者，新臺幣三千元整。 

(四)發放對象於年度發放基準日滿八十五歲至八十九

歲者每人新臺幣五千元整。 

(五)年滿九十歲以上者，新臺幣一萬元整。 

四、檢附本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之總說明、部分條文修正對

照表及自治條例全文草案各一份。 

辦法 
惠請貴會准予修訂，俟通過後函送新竹縣政府備查及發布

公告令。 

審查 

意見 

一、396頁:總說明第六項申請期間為當年度農曆八月一

日至農曆九月三十日，修正為申請期間為當年度國曆

八月一日至國曆九月三十日。 

二、40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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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第六條農曆八月一日至農曆九月三十日，修正為國 

     曆八月一日至國曆九月三十日。 

 (二)第七條:發放方式: 

   一、滿六十五歲至八十九歲之發放對象:採指定金融帳

戶轉帳匯款，修正為滿六十五歲至八十四歲之發

放對象:採指定金融帳戶轉帳匯款。 

   二、年滿九十歲(含)以上發放對象…略，修正為年滿

八十五歲(含)以上發放對象…略。 

   三、由本所民政課至少於發放時間前…略，刪除「至

少」二個字。  

大會 

議決 

照案通過。 

                      本案於 114年 5月 29日第 22屆第 5次定期會 

                          第 9次會議議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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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五峰鄉民代表會第 22屆第 5次定期會議案 

類別 建設 編號 乙 1 提案人 彭武藏 連署人 
秋美玉 

秋智勇 

案由 
建請鄉公所改善 113年度設施水塔爬梯安全性不足問題，以

確保民眾作業安全。 

理由 

民眾反映 113年度新設水塔爬梯踏板寬度不足（僅 10公

分），有安全疑慮。 

 

辦法 議決   議決通過後，請鄉公所採納辦理。 

審查 

意見 
 

大會 

議決 

照案通過。 

                         本案於 114年 6月 2日第 22屆第 5次定期會 

                             第 10次會議議決通過。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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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五峰鄉民代表會第 22屆第 5次定期會議案 

類別 建設 編號 乙 2 提案人 彭武藏 連署人 
秋美玉 

秋智勇 

案由 
桃山村清泉部落災害復建工程毀壞設施（桃山村 15鄰 113年

新設欄杆），請鄉公所責成施工廠商復舊。 

理由 

新設欄杆毀壞，如圖示： 

  

   

辦法 議決   議決通過後，請鄉公所採納辦理。 

審查 

意見 
 

大會 

議決 

照案通過。 

                           本案於 114年 6月 2日第 22屆第 5次定期會 

                                第 10次會議議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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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五峰鄉民代表會第 22屆第 5次定期會議案 

類別 農經 編號 乙 3 提案人 彭武藏 連署人 
秋美玉 

秋智勇 

案由 

建請鄉公所向第二河川分署爭取經費整治清泉風景特地區

高灘地及河川，以強化部落居民及遊客安全，提升本鄉觀光

遊憩品質。 

理由 

一、 該區河岸之岸壁長年因洪水作用的過程，仍持續產生

崩塌、後退的現象；建議放置消坡塊以獲改善。 

二、 清泉風景特定區為本鄉重要觀光景點，惟腹地不大，

發展多受阻礙；建議河川清淤產生之砂石移填至高灘

地，增加園區腹地，提升本鄉觀光資源。 

  

 

辦法 議決   議決通過後，請鄉公所採納辦理。 

審查 

意見 
 

大會 

議決 

照案通過。 

                         本案於 114年 6月 2日第 22屆第 5次定期會 

                             第 10次會議議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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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五峰鄉民代表會第 22屆第 5次定期會議案 

類別 農經 編號 乙 4 提案人 陳立達 連署人 
林立峰 

秋智勇 

案由 何氏棘魞危害河川生態，建請鄉公所研提改善計畫。 

理由 
因為何氏棘魞入侵，已造成鄉內河川原生魚種量驟減甚或消

失。 

辦法 議決   議決通過後，請鄉公所採納辦理。 

審查 

意見 
 

大會 

議決 

照案通過。 

                         本案於 114年 6月 2日第 22屆第 5次定期會 

                             第 10次會議議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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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五峰鄉民代表會第 22屆第 5次定期會議案 

類別 農經 編號 乙 5 提案人 彭雅各 連署人 

陳立達 

趙春玉 

秋智勇 

案由 
本鄉竹林村 3鄰羅平道路 7.5K支線農路坡度陡峭，路面龜裂

且行車會打滑，建請鄉公所儘速改善，以維通行安全。 

理由 

 

該路段全長約 2 公里，行車險象環生亟待改善。 
 

    

辦法 議決   議決通過後，請鄉公所採納辦理。 

審查 

意見 
 

大會 

議決 

照案通過。 

                           本案於 114年 6月 2日第 22屆第 5次定期會 

                               第 10次會議議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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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五峰鄉民代表會第 22屆第 5次定期會議案 

類別 民政 編號 乙 6 提案人 秋美玉 連署人 
陳立達 

秋智勇 

案由 
建請鄉公所編印鄉民服務手冊分送鄉民參閱，強化為民服務

工作。 

理由 

一、 鄉民服務手冊主要提供政府各項服務措施，讓民眾對

切身有關事務有所明瞭。 

二、 政府部門應提供多元的資訊管道，「五峰鄉鄉民服務手

冊」於 106 年度編印，迄今已逾數年，多數資訊已不

符實際。 

辦法 議決   議決通過後，請鄉公所採納辦理。 

審查 

意見 
 

大會 

議決 

照案通過。 

                         本案於 114年 6月 2日第 22屆第 5次定期會 

                             第 10次會議議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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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五峰鄉民代表會第 22屆第 5次定期會議案 

類別 建設 編號 乙 7 提案人 林立峰 連署人 
陳立達 

趙春玉 

案由 建請改善縣道 122線 35.5K處排水系統案，以維人車通行安全。 

理由 

一、 該處上方通往林家莊農路，農路坡度約 35度，每逢下雨，

囿於農路雨水夾雜樹葉、泥土及石頭沖刷而下，造成排水

系統不良及水溝堵塞現象，並溢出至 122號道路面，影響

人車通行安全。 

二、 本案前於 112 年 7 月份（本會第 22 屆第 3 次臨時會）已

正式提案，惟迄今未獲得回應與改善，屢遭民怨。 

   

 

辦法 議決   議決通過後，請鄉公所採納辦理。 

審查 

意見 
 

大會 

議決 

照案通過。 

                            本案於 114年 6月 2日第 22屆第 5次定期會 

                                 第 10次會議議決通過。 

 

 


